天津理工大学2021年免试招收台湾地区学生招生简章
一、报名条件
1、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参加当年学测的台湾高中毕业生。
2、参加 “学测”考试科目符合我校报考专业要求，其中数学学测成绩须达到均标级（含）以上，其它科目成绩不低于后标级。
3、身体健康，品行端正。

二、招生专业及人数
申请者可在招生专业目录中(附件一)选择两个专业作为申报志愿，各专业招生人数将视申请情况确定。
招生专业目录见附件一

三、报名时间和提交材料
1. 申报时间：自招生简章发布之日起至 2021年4月15日
2、提交材料
申请者将下述申报材料按顺序扫描，存于一个题为“台湾免试生申请材料+姓名”的文件夹，并将该文件夹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电子邮箱jgj@tjut.edu.cn，材料须清晰可辨，材料不全者不予审核通过。无须邮寄申请材料。
（1） 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证件均须在有效期内）
（2） 《天津理工大学2021年招收台湾地区学生申请表》（下载附件二），按要求完整填写，粘贴一寸免冠正面彩色照片。
（3）当年学测成绩通知书
（4）在学期间成绩（包括高一、高二各学期的平均成绩，含德行成绩和学业成绩）
（5） 个人陈述：申请天津理工大学的理由、个人特长、学习能力、未来规划等方面内容，字数不超过1000字。
（6）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电子版照片
(7) 承诺书（下载附件三）


四、选拔和录取
1．审核：以学测成绩为主要依据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于4月20日前择优确定初审通过名单，邮件及电话通知申请者。
2．面试：暂定4月30日前完成面试，面试方式将在初审通过邮件中告知。
3．拟录取：以学测成绩为主要依据, 参考面试成绩及其它申请材料,择优录取。拟录取名单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网页公示。
4. 正式录取：学校招生办公室将拟录取名单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学生办公室（简称“联招办”），办理其它录取相关事宜，及时给录取学生发录取通知书。

五、说明
1. 天津理工大学不收取申请、面试等费用。
2．除本简章外，天津理工大学还通过联招考试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
3. 已录取学生到校报到后所有事项、要求、权利及义务与天津理工大学在校生完全相同。


六、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391号 邮编300384
天津理工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26-309
电话：+86－22-60215825
传真：+86－22-60215316
天津理工大学网址：www.tjut.edu.cn
[bookmark: _GoBack]网址：http://gjjl.tjut.edu.cn/info/1057/1874.htm
天津理工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邮箱：jgj@tjut.edu.cn
